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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文件

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
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新三板市场挂牌交易

的实施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地方金融体系，支持和推动我区优质中

小微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

牌，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做强做大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3〕49 号）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如下意见：

一、充分认识中小企业进入“新三板”市场挂牌的重要意义

“新三板”市场是经国务院批准，依据证券法设立的全国性

管政〔2015〕80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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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交易场所，主要为创新型、创业型、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服

务。境内符合条件的股份公司均可通过主办券商申请在“新三板”

市场挂牌，公开转让股份，进行股权融资、债权融资、资产重组

等。“新三板”市场具有准入门槛低、企业挂牌成本小、融资方

式多等优势，推动我区中小企业到“新三板”市场挂牌，对于破

解中小企业“三难一贵”融资难题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增强企

业自主创新能力；变潜在税源为现实优质税源，增加财政收入；

推动全区产业转型升级，促进我区实体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具

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二、建立企业“新三板”挂牌培育机制

（一）明确工作机构

促进企业“新三板”挂牌工作的区级主管部门为区金融工作

办公室、财政局。

（二）设立“新三板”后备企业的基本条件

1.企业在我区注册，并在我区进行税收登记；

2.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主营业务突出，具有持续经营２年以

上记录；

3.具有一定规模，公司净资产原则上要求 500 万元以上，公

司治理机制健全，运作规范，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；

4.符合国家证券监管部门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

限责任公司关于“新三板”挂牌的各项要求。

（三）设立“新三板”后备企业的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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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制订挂牌工作的初步计划，确定专人负责挂牌工作；

2.严格按照相关要求，及时做好各项基础工作；

3.选择具有承销资格的证券公司，进行挂牌辅导；

4.选择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，为企业挂牌

做好基础工作；

5.企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、申请挂牌辅导、辅导验收，以及

向证券监管管理部门、全国中小企业股改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

提交的挂牌申请等有关文件材料，应及时报送省、市有关部门及

我区备案。

三、奖励标准

自 2015 年 1 月起，区级“新三板”后备企业完成股份制改

造，并通过主办券商内部审核，取得主办券商出具的内部审核报

告，成功在“新三板”市场挂牌后，区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资金

80 万元。

四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不断推进企业“新三板”挂牌工作

（一）建立企业挂牌工作长效管理机制

进一步明确目标，完善计划，有力实施。加强规范化管理，

定期上报工作进度，把企业“新三板”挂牌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努力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

对被列为挂牌培育对象的企业实行分类指导和全过程跟踪

服务；鼓励证券类中介机构开展挂牌培训服务；通过挂牌推介会、

专题研讨会等形式，帮助企业掌握相关业务知识，提高企业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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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6月 24 日印发

运营意识和能力。

（三）建立企业“新三板”挂牌工作激励机制

对重视、支持挂牌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

彰和奖励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挂牌后备企业必须按照我区整体要求开展工作。对不

配合管理工作的企业，不享受该政策规定的所有条款。

（二）列入区“新三板”挂牌后备的企业可优先入选郑州市

“新三板”后备企业资源库。

（三）本意见由区金融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（四）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年。

2015 年 6 月 24 日


